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11月8日，南京举行重建
大报恩寺捐赠善款签约仪式，

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以个人名义捐赠10亿元人民
币，用于寺庙重建。据报道，这
是迄今为止中华慈善史上最
大数额的单笔个人捐款。

首先，我们应该尊重公
民对私有财产的自由支配，

也对王健林这些年参与慈善
公益事业表示敬佩。只是这
笔巨款与失学儿童无关，与

灾区群众无关，也与那些被
疾病折磨而无钱医治的人无
关，仅仅是为了再造一个宗教
文化胜地。或许有人会感叹王
健林的虔诚，但王健林表示他
本人不是佛教徒，捐这笔钱只
是为了“弘扬中华传统文
化”、“促进社会和谐”。

根据今年10月份发布的
“胡润房地产富豪榜”，王健林
以财富280亿元名列榜首。又据

《南京日报》报道，今年前三个
季度，南京全市完成地区生产
总值3714 .23亿元，这在全国副
省级城市中堪称佼佼。一个地
产首富给一个经济比较繁荣
的城市捐了一笔巨款，即便是

为了传统文化和社会和谐，

也会让人感到五味杂陈。

由于发展的不平衡，城
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
的差距在我国都有拉大趋
势，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既有
像王健林这样的一部分富
豪，还有更多收入微薄、地位
低下的社会弱势群体，所以，

此时很需要那些热心慈善事
业的人士站出来，为国分忧，

为民解愁。

查《现代汉语词典》，慈
善的意思是“对人关怀，富有
同情心”。这个解释首先强调
的是对人的关怀，而不是对
物的关注。王健林这次的慈

善只是为了一座已经消失在
历史长河中的寺庙，耐人寻
味的是，重建报恩寺琉璃塔
的工程已列入南京市2010年
城市建设“十六个重大项
目”，当地官员很希望得到社
会捐款。

王健林为南京市有关部
门分忧解难，我们无权干涉，

仅希望做慈善活动最好先救
助那些急需帮助的人。作为
房地产业的巨商，也应该承
担起这样的社会责任，为这
个行业树立良好的口碑。而
中央电视台报道，8月28日下
午，沈阳市铁西区万达商业
广场售楼处发生火灾，造成9

人死亡、9人受伤。8月29日，

大连万达集团通过网络发表
了一封“致歉信”，但未提赔
偿等善后事宜。把这些时间
相隔不久的新闻对比起来，

不知道那些火灾中的死伤者
家属会怎样想。

面对王健林的慷慨，社
会公众不能不心生疑问：王
健林捐出这笔巨款，是不是
为了赢得在南京房地产市场
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但愿他
没有这样的商业意图，否则
这钱通过慈善总会的渠道往
外捐，那就真成了“明修栈
道，暗渡陈仓”了。事实上，在
捐款当天，王健林就不加掩

饰地告诉媒体，在未来的三
四年内，万达还要在南京建5

家万达广场。这个宏伟计划
对已经收了善款的南京市政
府部门来说是一个考验，毕
竟“拿人家的手软”，做到一
碗水端平不容易。

这创纪录的巨款真是让
人欢喜让人忧，一座宏伟的
报恩寺将因此得以重建，一
座六朝古都或许也会因此增
添几分豪气，但是“南朝四百
八十寺”描绘的也不全是盛
世图卷，它后面还有“多少楼
台烟雨中”的一声叹息。十亿
捐款建寺庙，公众闻之也不
免要叹息。

十亿捐建报恩寺，但愿不求“报恩”
一座六朝古都或许因此增添了几分豪气，但是“南朝四百八十寺”描绘的也不全是盛世图卷，

它后面还有“多少楼台烟雨中”的一声叹息。十亿捐款建寺庙，公众闻之也不免要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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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头条评论

□邵 晓

随着城市化和房地产

业的高歌猛进，拆迁在我国

几乎每一个城市都不断上

演，由于各种配套政策不到

位，拆迁往往面对着原住户

的抵制，于是各种背景的

“拆迁队”上马，挥动着各式

武器或工具，强行拆迁或暴

力拆迁，一时间，拆迁成为

各方利益博弈的战场。在强

行拆迁中，屡屡发生伤亡事

件，自焚者有之，造土炮以

自卫者有之，被填埋在挖土

机下者有之。社会矛盾在拆

迁中被激化，引起社会各界

的关注和思考。

拆迁背后是各方利益

的较量，地方政府要加速城

市化和增加GDP，房地产开

发商要尽快以更低价格拿

到土地，原住居民要考虑各

项赔偿到不到位，以后的生

活是困顿还是富足。在这场

较量中，很难达成一致，地方

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

利益是一致的，房地产业发

展有利于地方加速城市化和

GDP增长。但房地产开发商

和原住居民的利益是对抗

的，对居民的补偿多意味着

房地产开发商成本的增加。

站在不同角度、坐在不

同位置的社会各界，对拆迁

的评论也不一致。从地方政

府的角度出发，拆迁中出现

的问题是由于房地产开发

商操之过急和群众的过激

行为导致的；从房地产开发

商的角度出发，拆迁中出现

的问题是由于“刁民”对补

偿的过分要求导致的；从居

民的角度出发，拆迁中出现

的问题则是由于地方政府

的不作为和开发商的不仁

导致的。在社会各方的利益

诉求面前，应当用哪些公认

的原则来评判谁的行为合

理呢？

首先，社会的公平正义

是最应该维护的，超越了一

切利益的诉求。在公元前

320年，梁惠王问孟子对自

己国家有什么有利的建议，

这段著名的对话经现代性

的解释可以理解为：政府不

应当逐利，而应当去维护公

平正义。如果国家和官员都

追求利益最大化，就会“与

民争利”，社会就会混乱。政

府和官员要做的是“权为民

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

所谋”，应当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改善民生和追求社会

和谐上，而不是片面追求高

速的GDP增长率。

其次，个人财产权利应

该坚决保护，这是市场经济

的基础。试想在个人财产随

时可以被政府征收或者被

强盗掠劫时没有法律保护

的社会里，个人最好的选择

就是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享

乐或者深藏起来，投资做企

业需要政府做后台，有学问

的人会选择去政府做官，有

武力的人会选择打家劫舍。

经济增长从何谈起？目前，

我国有些地方政府想尽快

发展经济，其出发点是好

的，但如果依靠行政命令强

行规划某块土地的用途，侵

犯了个人的财产权利，使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法

律制度受到侵害，政府威信

受到损害，虽然这些无形的

东西没有GDP增长率看着

实在，但这些都是经济发展

的无价之宝。

这样看来，站在国家长

治久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良性发展的角度看，地方

政府追求GDP增长率不宜

过急，地产开发也应当依法

进行。急需解决的问题是设

计一套机制，使房地产开发

商给出的补偿合理公平，还

要限制个别“钉子户”坐地起

价、提出过分要求。城市化和

房地产开发有着巨大的收

益，而这个收益应当让更多

的人分享。比GDP增长更重

要的是GDP增长里是否包

容了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

与民争利的拆迁就不可能公正

关注拆迁纠纷之二 依法行政依的是什么“法”

>>个论

□晏 扬

以下两条新闻有必要放
在一起评议：一是国务院日
前发布《关于加强法治政府
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要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行政机
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
部要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

防止“以权压法”、“以言代
法”；二是陕西省富平县两
名上访农民被警察押着在
广场上接受“公开处理”，富
平官方称此举“并不违法”、

“是正确的”，“目的是教育本
人和教育群众”。(均见11月9

日《新京报》)

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

他们所依之“法”往往不是法
律法规，而是各种红头文件
和会议精神。富平官方手里
就有一份“尚方宝剑”般的
红 头 文 件 ，该 文 件 提 出

“对……采取极端方式上访
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肃
处理”，陕西省高院、高检、

公安厅也下发了一个红头
文件，将进京上访定性为

“非正常上访”。

更可怕的是，一些地方

政府和官员所依之“法”，既
不是法律法规也不是红头
文件，而是领导的看法。有
人戏谑说，在中国的一些地
方，在一些官员的心目中，最
大的法律不是《宪法》，也不是
其他法律法规，而是领导的
看法。领导的看法往往比法
律法规更有威力，比红头文
件更加管用，领导的看法由
此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和官
员真正所依之“法”，“以言代
法”在所难免。

当下，一些地方政府和
官员违法行政，已经成为制
造和激化社会矛盾、自损政
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的根源。

依法行政的意义自不待言，

但是，只有政府和官员依照
法律法规办事，而不是依照
领导的看法办事，只有各种
红头文件和会议精神与法
律法规保持高度一致，依法
行政才不会走形、跑调、变
味，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才能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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